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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勒泰地区教育系统赴内地招聘中小学 

教师招聘简章 

 

为贯彻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推进国家通用语言

文字教学的相关文件精神及自治区教师招聘要求，地区教

育系统计划 2018-2020 年分三年引进 3000 名教育教学水平

精湛、充满活力且能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授课的高素质

基础教育人才。根据 2018 年各县（市）基础教育学段教师

需求，拟组成阿勒泰地区教育系统赴内地招聘工作小组赴

内地部分省市高校进行招聘。 

一、招聘计划 

按照自治区 2018 年下达招聘计划数中 60%的岗位开

展招聘。 

二、招聘原则 

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竞争的原则，实行岗位

公开、自愿报名、双向选择的招聘机制。  

三、组织保障 

为加强对基础教育段教师招聘工作的领导，保证招聘

工作平稳推进，赴内地招聘工作在“阿勒泰地区教育系统招

聘基础教育人才工作领导小组”领导下开展。地县两级政府

和编办、人社、教育、财政等相关部门各负其责，保证赴

内地招聘经费、教师入编、工资审批及后续各项待遇、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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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的保障。 

四、招聘对象及条件  

（一）招聘对象 

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内地户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。  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，不得报考：   

1.受过党纪、行政处分尚未解除处分的；  

2.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受过劳动教养的人员；  

3.有违法违纪嫌疑正在接受审查的； 

4.定向到具体行业或单位的应届毕业生；  

5.现役军人。 

（二）招聘对象基本条件  

1.年龄在 35 周岁及以下，政治思想素质好，热爱祖国，

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自觉维护民族团结，品行端正，

志愿从事教育工作。 

2.学历要求：学前阶段要求全日制中专及以上学历；

小学阶段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；初、高中阶段要求

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。专业：参照《2017 年新疆维吾尔

自治区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招聘考试专业参考目录》。 

3.村级幼儿园、村级小学、教学点招聘岗位允许成人

高等教育全日制脱产本专科相应专业毕业生（包括自学考

试的汉语言文学、英语、小学教育、义务教育和教育学专

业毕业生）报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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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招聘岗位普通话水平和教师资格要求： 

（1）报考“汉语文”学科人员，普通话水平须达到二

级甲等及以上，其他学科普通话水平须达到二级乙等及以

上。 

（2）考生须具备招聘岗位要求的相应层次教师资格证

书或教师资格认定条件。 

暂无教师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，必须具备报考岗位相应

学段的教师资格认定条件且录取人员正式上岗任教后一年

内，必须取得报考岗位要求的相应层次教师资格证书，未

能按时取得的，解除聘用关系。 

5.身体健康，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，

适应基层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。 

五、招聘优惠政策 

1、免试录用 

（1）免笔试：面向内地招聘不设笔试，经资格审查、

面试、体检、政审均合格后，报自治区教育厅审核批准，

可直接纳入公办教师系列。面试内容重点考察学生国家通

用语言及教育教学能力水平。 

（2）免笔试面试：凡是已在阿勒泰地区六县一市参

加一学期以上实习支教的内地户籍高校师范类毕业生，且

当地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出具实习鉴定合格证书或证明，

经本人同意，在取得正式毕业证书的前提下报考当地特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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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时享受免笔试、面试优惠政策，经考生、用人单位双

向选择后可直接签订录取合同。 

2、工资待遇 

按照自治区要求，新招聘高中教师当年入编，学前、

小学、初中教师三年服务期满且年度考核合格办理入编手

续，所有新招聘教师月平均基础工资按照不低于 4000 元/

月标准发放。除工资外，年度考核合格的，还将发放年底

绩效奖励。 

3、安排周转房 

新招聘教师由所在学校安排单人 20 平米、双人 35 平

米的教师周转房及其他生活安置，可拎包入住。  

4、报销路费 

经正式录取的内地户籍学生，首次赴阿交通费由所在

学校一次性报销（仅限于火车硬卧或长途汽车费用）；  

5、报销探亲费 

经正式录取的内地户籍学生，未婚者可享受每年报销

探亲路费一次。 

6、取暖费 

每人每年享受 1300 元取暖费。 

7、享受各类补助 

在乡镇及以下学校工作享受每人每月 200 元基层补

助；所在单位为精神文明单位的可享受相应的精神文明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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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。 

8、班主任费 

担任班主任的每人每月补助 200 元班主任费。 

9、职称 

本科学历工作满一年，可直接评聘二级教师职称，大

专学历教师工作满一年，可直接申请评聘三级教师职称。  

六、招聘程序 

1、设置招聘岗位 

根据自治区下达招聘计划，按照全地区基础教育段学

校教师需求设置不同学段、学科招聘岗位，从招聘计划中

拿出 60%的岗位提前面向内地招聘高校本、专科毕业生，

剩余岗位在当地开展招聘。 

2、招聘时间 

2017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8 年 5 月 30 日。 

3、招聘省市及人员分组 

“阿勒泰地区教育系统招聘基础教育人才工作领导小

组”办公室通过各类电视广告、网站、微信及校园广告进行

宣传。 

阿勒泰地区教育系统招聘工作计划分 4 个组分别赴内

地 9 个省市进行招聘，招聘小组工作人员由地县两级人事

专干和地区教科研中心学科专家组成，计划从每个县（市）

教育系统抽调 1 人、抽调地区教科研中心文理科专家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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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招聘小组每组 4 人（其中学前、中小学文、理科专家

各 1 名，负责与当地高校或人才市场联络组织报名、信息

登记录入、面试资格审查及组织试讲工作人员 1 名）。 

第 一 组：（黑龙江、吉林省） 

联 系 人：戴东苏、高玉娟、赵红燕、王春华 

联系方式：13565188116 

第 二 组：（宁夏、陕西、甘肃）  

联 系 人：耿建、吉笑轩、耿玉梅、梁启 

联系方式：13369062228 

第 三 组：（山东、河北） 

联 系 人：叶梅、余霞飞、冯湘玉、王超 

联系方式：18997528011 

第 四 组：（四川、河南） 

联 系 人：贾明、林鲁青、银紫荣、仲其东 

联系方式：17799072502 

4、招聘方式 

①为简化招聘程序，面向内地招聘不设笔试，经资格

审查、面试、体检、政审均合格后，报自治区教育厅审核

批准，可直接纳入公办教师系列。面试内容重点考察学生

国家通用语言及教育教学能力水平。本地招聘严格按照自

治区招聘文件要求的笔试、资格审查、面试、体检、政审

程序组织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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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资格审查：请报名人员携带身份证、毕业证（本人

学信网《学历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）、教师资格证书、普通话

水平等级证书和自行打印的《阿勒泰地区教育系统赴内地

引进教师招聘签约登记表》（http://www.xjaltrs.gov.cn/）到

招聘省市指定报名处进行审核和登记报名，经审查合格者

可参加面试。每人只能申报一个岗位，多报无效。  

③面试：符合报考岗位条件后按学科在面试课题中抽

签确定一个面试教学设计课题，在规定时间 15 分钟内当场

书写教案；教案完成，交由相应学段的面试专家进行教案、

试讲评分。 

七、体检、政审 

1、体检组织和标准。体检按岗位招聘人数 1︰1 的比

例和总成绩排名确定，体检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申请

教师资格人员体检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新教师〔2010〕8 号）、

《关于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人员体检标准的补充通

知》（新教师办〔2011〕14 号）执行。体检费按照体检医

院的标准执行，由参加体检的考生自行承担。 

2.体检要求。体检时间、地点和相关要求登陆报考岗

位所在地、州、市网站进行查询。考生对体检结果有异议

的，经地、州、市教育局批准，可在指定县级以上综合性

医院复检，复检只能进行一次，复检结果为最终结果，复

检费用由考生承担。体检不合格者不能聘用，岗位出现的

http://www.xjaltrs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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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缺，从本岗位面试合格人员中，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

依次递补。 

3.政审。地、州、市教育局和用人单位对体检合格考

生按规定进行政审。因政审不合格，岗位出现空缺时，从

本岗位面试合格人员中，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。 

八、调剂 

调剂工作由地、州、市教育局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统一组织实施。对入闱面试且面试成绩合格，未被报

考岗位录取的考生，根据岗位需求，按照总成绩由高分到

低分、同学段同学科原则，调剂到本地空缺岗位。调剂由

考生自愿申请，调剂前必须与招聘地、州、市教育局签订

书面协议。被调剂考生由招聘地、州、市教育局统一安排

体检、政审，体检、政审不合格者取消聘用资格，由此产

生的空缺岗位不再递补。 

九、公示 

各地、州、市教育局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

规定程序和标准，确定资格审查、笔试、面试、体检、政

审结果全部合格的人员为拟聘用人员，报自治区教育厅审

核，并通过自治区教育厅网站和各地、州、市网站公示。

公示期限为 7 天。 

十、岗前培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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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聘教师岗前培训由自治区教育厅统一部署，由各地、

州、市教育局具体组织实施。培训的主要内容是教育政策

法规、教师职业道德、教材教法等，培训时间不少于 80

学时。培训合格后，按各地规定时间报到上岗，逾期不到

者视为自动放弃。 

十一、签订合同 

新聘教师报到后，与招聘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签订聘

用合同,聘用期为 3 年，聘用期间纳入现行人事管理制度统

一管理。新招聘教师的档案必须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提

交招聘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。 

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者，取消聘用资格，而且自

报考当年起 3 年之内，不得参加自治区统一组织的中小学、

幼儿园教师招聘考试。新招聘特岗教师自上岗之日起 3 年

内不得调动，不得报考公务员及其他事业单位。 

 

 

联系单位：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组织干部人事科  

联 系 人：邹  蕴   0906-2122218  13565170959  

贺世昌   0906-2123179  13779050550 

 

阿勒泰地区教育局  

2017 年 12 月 19 日 


